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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李双双） 近日，湖北省仙桃市检察院会同该
市水利和湖泊局以及河道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对东荆河外滩违规种植意杨的整
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经现场查看，相关行政机关已经依法对东荆河河道进行治
理，河道保护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 7 月，仙桃市检察院依托在该市水利和湖泊局设立的流域综合治理检
察官办公室，获得辖区东荆河部分堤段河道外滩大面积种植树木、影响河道行洪
安全的案件线索。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经实地调查发现，东荆河外滩上，有村
民违规种植意杨 1.2万余棵，对行洪安全产生一定隐患。

意杨是落叶乔木，汛期会衍生出大量漂浮物，冬季则存在火灾隐患。《中华人
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高秆农作物及树
木。在固定证据后，该院于今年 8 月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强
河道安全保护，及时对河道外滩上种植的意杨进行清理。

为确保整改取得成效，该院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与相关部门负
责人一同前往被建议单位进行座谈、磋商，督促相关行政单位对东荆河外滩上违
法种植意杨的行为进行整改，同时与相关种植户进行沟通，向其阐明种植意杨的
危害，争取其理解支持。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相关行政单位立即着手安排人员和设备进场，对河道内
的树木进行清理。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目前东荆河外滩上违规种植的意杨均已得
到清理。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注意到，由于行政监管缺失以及
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种植户是因为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才做出违法行为的。考
虑到针对个案制发检察建议的作用有限，“回头看”结束后，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
队依法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村民在河道外滩种意杨
湖北仙桃：“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消除河道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近日，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监督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对某涉案地块的生态损害修
复造林工作进行了验收。经现场查验，符某修复造林 2.7 亩，种植 300 株重阳木，
重阳木长势良好，成活率达 85.6%，符合生态修复作业设计要求。

地处昌江的霸王岭林区有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热带雨林，森林覆盖率达
93.61%，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的唯一
分布地。然而，霸王岭林区存在管理区域跨度大、边缘复杂化等特点，面临着严
峻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今年 4 月，昌江县检察院发现，霸王岭林区附近村民符某为种植芒果，在未
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及采集证的情况下，先后 6 次擅自进入霸王岭林区砍伐林
木。经海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鉴定，被毁林地面积为 2.7 亩，有 5 株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被砍伐，还有其他天然林木共 142 株被砍伐，热带雨林生态遭到
破坏。

今年 5 月，昌江县检察院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职责，对符某的违法砍伐林木行为作出相应处
置，并督促符某对被毁林地采取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立即启动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赔偿工作，向符某释明生态修复造林工作的相关事项，要求其委托
专业机构编制生态修复作业设计方案。同时，该分局与符某签订了生态环境损
害修复赔偿造林协议书。

为种芒果破坏热带雨林
海南昌江：监督促使当事人完成修复造林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尚林杰 郭玺

“以前带孩子看病，孩子饿了，只
能在公共场合哺乳，真的很尴尬！现
在有了‘妈咪小屋’，方便多了！”日前，
在河南省宁陵县人民医院母婴室，张
女士与其他几名妈妈兴奋地交流着。

今年 9 月，宁陵县检察院检察官
在浏览“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时，看
到有志愿者反映：县域内部分公立医
疗机构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不完善，

尤其是有的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场
所未配建母婴室，不能满足哺乳期妇
女和婴幼儿的现实需求。

检察官立即到辖区公立医疗机构
了解情况，向 200 余名女性就医者随
机发放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
90%以上受访者认为大型公立医疗机
构公共场所应配建母婴室，尤其是儿
科门诊附近应配建母婴室，方便妈妈
们哺乳、为婴孩换纸尿裤等。

鉴 于 此 ，宁 陵 县 检 察 院 依 法 立
案。检察官深入调查后发现，辖区 3

家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场所未配备母婴
室。9 月 14 日，该院就此案召开公开
听证会，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县妇联的
工作人员，省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等参
加。

结合听证会达成的共识，该院制
发了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
职，对辖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设置和
管理不规范情形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
改。相关部门立即行动，督促 3 家医
疗机构配建母婴室。

今年 11 月中旬，针对整改情况，
宁陵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县妇联
工作人员等进行“回头看”，确认 3 家
医疗机构均新建了“妈咪小屋”，张贴
了明显引导标识，并设置了洗手池、沙
发等。

“应需而生，因爱而暖！”宁陵县文
明办负责人张斌感慨道。在服务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中，宁陵县检察院充分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推无障碍
环境建设，推动特殊场所完善母婴设
施，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妈咪小屋”因爱而暖

□本报通讯员 吴珊珊

针对某美容店在广告海报中将
多毛体态的女性隐喻为猩猩、贬低损
害妇女人格的行为，上海市黄浦区检
察院依法履行“行政+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最终，涉案海报及相关图
册被一一清理，涉案企业缴纳行政罚
款，在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承诺今
后一定依法从业。

今年 2 月，上海某美容店的脱毛
广告海报在网上引发热议。广告中，
多毛体态的女性被隐喻为猩猩。众多
网友认为，海报有贬损人格、制造容

貌焦虑的嫌疑。
这家美容店注册在黄浦，黄浦区

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发现线索后立即
展开调查。

2 月 6 日，检察官到该美容店走
访，发现店内摆放的宣传册上仍印有
包含上述争议海报的图片。可是，此
前该美容店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已
对涉事海报进行调整。

2 月 27 日，检察机关通过网络查
询，发现某知名平台线上门店发布的
商家相册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展示着
含有前述海报、宣传册图案的照片。

随后，黄浦区检察院与负有广告

监督管理职责的该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磋商，要求其督促涉案企业立
刻停止侵害行为，并全面整改线上线
下发布的违法广告。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涉案企业作出责令停止发布
违法广告、罚款 20 万元的行政处罚，
并确认涉案广告已全部下架。其间，
检察机关全程与行政机关保持沟通，
实时跟进监督执法过程。

就涉案企业广告贬损妇女人格
的问题，黄浦区检察院同时启动了民
事公益诉讼程序。4 月 19 日，该院召
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涉案企业等单位代表参

加。听证会形成一致意见，涉案广告
对多毛体态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
缺乏尊重 ，企业应依法承担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等民事侵权责任。涉案
企业当场表示愿意承担侵权责任，并
作出依法从业承诺。

会 后 ，检 察 机 关 与 涉 案 企 业 签
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民事公益诉讼磋
商协议 ，约定由涉案企业在国家级
新闻媒体发布道歉声明并签署依法
从业承诺。协议签署后，双方同步向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法 院 申 请 司 法 确
认。今年 9 月 7 日，协议获法院裁定
支持。

广告内容贬低人格？公益诉讼出手！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孟建

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南
淳于村的村委大院里，生长着一棵北魏
时期的国槐，枝干苍劲有力，6个成年人
才能合抱。“这棵树有 1600 多年历史
了，是我们村里的槐王，周围几个村或
者附近的人都过来参观。”近日，该村党
支部副书记刘义鹏告诉记者，他作为这
棵树的责任单位负责人，每天都要到树
下查看一圈。

2023 年初，岱岳区检察院对辖区
古树名木保护情况开展公益诉讼检察
专项监督行动时，发现这株国槐生长环
境不容乐观：古树生长空间和村民的生
产生活空间交织。“当时，我们看到有的
村民在古树上嵌入长钉牵电线，有的将
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树下，这株古树肉眼
可见地枯萎了，一个分枝已经干枯，都
没有叶子了。”该院检察官孙雨辰清晰
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棵古树时的样子。

“我们走遍了城市、乡村各个角落，
查看了每一株古树名木的情况，发现这
些古树名木普遍都存在日常养护管理

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有的缺少支
护、围栏圈护等必要管护措施，有的病
虫害防治不到位，有的保护方式不恰
当，有的古树侧枝甚至大主枝已脱落地
面多年未清理，不但造成腐朽枝上的病
虫害肆意传播，而且影响景观效果。”岱
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负责人
李平伟介绍。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岱岳区检
察院向相关单位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
其建立古树名木保护常态长效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在国槐周围
设置了保护性栅栏、支撑支架等保护措

施，加装了摄像头，在树干上挂了保护
铭牌。通过铭牌上的二维码，人们可以
一键查询树种名称、生长年限等信息。
同时，相关单位对辖区内的古树名木进
行了全面普查，逐株核查登记、编制档
案。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院已督促
整治危害古树名木问题 8个，保护古树
91 棵，养护复壮了 20 多株古树。“我们
将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加大古
树名木保护法律监督力度，深情守望绿
色乡愁。”岱岳区检察院检察长戴晓宁
表示。

为1600岁古树“撑腰”

□本报记者 祝长英 通讯员 唐松 王雨菲

“这几座杵在马路上的高压电塔被隔离起来，我们出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了。”如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街道办居民提到该区汉宁路上的 5 座高压
电塔时不再惴惴不安。

2022 年 1 月，汉台区汉宁路全段开通使用，很快成为重要交通干道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汉宁路博望大道至博望二路段有 5 座 110 千伏电力铁塔的塔脚
超出绿化隔离带，占用机动车道 1.2 米至 2.3 米不等。该路段周边居民区、学校
较多，加之路面宽阔，途经车辆车速较快，现有安全警示标识不足，夜间或雨天
等视线不良的情况下极易发生不安全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和电力生产安全隐
患较大。

今年 7 月，一通群众来电将此事反映到了汉台区检察院。该院立即立案，并
联合供电部门和相关行政机关共同赴现场实地调查。

结合调查的情况，该院专门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志愿者等参加。检察官对涉案电力铁塔
占道的历史原因进行了说明，对涉案路段存在的道路交通安全和电力生产安全
隐患问题进行了介绍。相关人员就现阶段整改的必要性、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和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的长远计划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并形成意见。

会后，该院依法向相关单位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相关单位随即进行整
改，检察官持续跟进监督。在迁移电力铁塔线路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相关单
位积极筹措资金，新建隔离护栏 950 米，将离电力铁塔最近的车道进行分隔保
护；在涉案道路沿线安装限速标志、道路变窄标志、警示闪爆灯等警示设施，设置
人行横道、变更道路标线，并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

整改结束后，应汉台区检察院邀请，七里街道办组织辖区 5 名人大代表对整
改情况进行了调研。经现场查看，代表们确认相关安全隐患已消除。

高压电塔穿上“隔离服”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王菁

一座原本存建于浙江省绍兴市柯
桥区的清代古桥，被盗卖后“搬进”
了 杭 州 某 小 区 花 园 。 检 察 官 发 现 端
倪，一场古桥“保卫战”随之展开。
日 前 ， 随 着 判 决 书 生 效 ， 古 桥 “ 回
家”指日可待。

2022 年 7 月，某微信公众号上的
一篇文章引起了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检
察官丁国梅的注意。文中提到，位于柯
桥区阮社村的中巷桥被切割卖到了杭州
市萧山区，而刻有“古中巷桥”大字的
桥面板“落户”杭州某小区。

“这座古桥是不是文物？怎么会跑
到了外地？”丁国梅觉得很蹊跷，遂和
同事进一步查找其他关于中巷桥的线
索。

据资料显示，阮社村是典型的江

南水乡，村里河网密布、古桥众多。
中巷桥就是其中一座古桥，虽未被列
入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但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列入不可
移动文物登记表。

既然如此，古桥买卖是否涉及犯
罪？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将此线索作为
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调查监督？

此后两个月，丁国梅和同事们深
入研究关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
文物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通过
现场调查、询问证人、收集书证等方
式全面收集相关证据。他们还专门到
杭州某小区开展实地调查，在一花园
内 看 到 了 有 “ 古 中 巷 桥 ” 和 “ 中 巷
桥”字样的三块桥面板。经过比对，
三块桥面板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
记资料所记载的相符。

经初步查明，2020 年 9 月，在阮
社村拆迁时，这座古桥被人非法拆除
后窃走。随后，杭州某小区的花园工
程 承 包 人 花 2 万 元 买 到 了 三 块 桥 面
板，用于该小区的花园建设工程。

检察官认为，古桥被人非法拆除

并 倒 卖 至 外 地 ， 损 害 了 社 会 公 共 利
益。2022年 10月，柯桥区检察院依法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把刑事
违法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之后，公
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立案侦查。

今年年初，公安机关先后抓获张
某等 5 人，并追回了四块失窃桥面板
中的三块。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派员
提前介入，在口供突破、罪名定性、
共同犯罪认定、追赃挽损等方面提出
取证意见。

经查，张某等 5人在承包拆迁项目
的过程中，非法拆除中巷桥并层层倒卖
至外地，其中，四块桥面板卖得2.4万元。

该案被移送至柯桥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后，该院决定以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立案审查。此时，新的问题摆
在了检察官的面前：对于受损公共利
益如何评估赔偿金额？追回的三块桥
面板应如何处置和修复？修复费、设
计费由谁承担？

为准确认定文物损失价值、依法
合理确定诉讼请求内容，该院委托具
有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

对中巷桥进行原址修复设计概算，得
出该桥在原址修复需投资约 38万元。

今年 8 月，检察机关邀请古桥保
护等领域的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律师等担任听证
员，对案件进行公开听证。最后，听
证人员一致认为检察机关拟对张某等 5
人提出的“连带承担中巷桥修复、设
计费用约 38 万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听证会后，张某
等 5 人向检察机关预缴了全部公益损
害赔偿金约 38万元。

10 月 30 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检察机关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等人旁听。法庭上，张某等 5 人自愿
认 罪 认 罚 ， 并 愿 意 承 担 民 事 赔 偿 责
任。11 月 20 日，张某等 5 人因犯盗窃
罪 被 法 院 分 别 宣 告 缓 刑 ， 各 并 处 罚
金。同时，法院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目前，判决已生效。该院正与当
地文广部门、属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古
桥保护专家等一同会商，确保尽快开
展中巷桥修复工作。

绍兴古桥怎么会在杭州小区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刘禾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红
岩检察官”再次到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旧
址进行回访时看到，不少游客在此红色
地标打卡，庭院内绿树环绕、清幽平整，
门口竖立的深红色简介牌抬头可见，默
默讲述着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先烈们被
囚于此却坚贞不屈的不凡经历。

2022 年 10 月 20 日，“红岩检察官”
在履职中发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黄家院子
秘密囚室旧址）配套设施缺失，院落周
边围挡松动或倾倒。“旧址地处歌乐山
半山腰，一旦降雨过量，就容易引发安
全事故。”检察官说。

随后，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立案
并向该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制发
检察建议，督促其对黄家院子秘密囚
室旧址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完善配套
设施，尽快发挥该革命文物的宣传教
育作用。

发出检察建议后，该院对歌乐山

片区的红色革命文物保护现状进行了
调研，与相关责任单位一起协商沟通、
推动整改，实现“以个案治理带动整体
保护”。其间，该院建立红色革命文物
台账，对辖区 21 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全隐患情况进行排查并予以记录。
该院“红岩检察官”每月开展一次红色
革命文物安全隐患专项巡查，每季度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歌乐山居民
等作为“红色革命文物保护志愿者”参
与一次巡查。

2022 年 12 月，沙坪坝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回复检察官，称已对黄
家院子秘密囚室旧址内外进行整改，
包括对周边围挡更换加固、清除容易
导致安全隐患的植被等。同时，该单
位建立“日周月”巡查制度，及时掌握
文物安全状况。

周边护坡、地面堡坎得以加固，高
压 裸 线 已 经 更 换 为 绝 缘 线 ……2022
年 12 月 23 日，经相关部门验收确认，
黄 家 院 子 秘 密 囚 室 旧 址 安 全 隐 患 消
除了。

倾力保护红色地标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红岩检察官”对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旧址整改
情况进行“回头看”。

今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
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近日，河南省扶沟县
相关职能部门随机对辖区部分生鲜超市、农贸市场等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多个商
家仍在肉类等生鲜区域使用不同颜色的“生鲜灯”。随同走访调查的检察官与执
法人员一起向商户阐明使用“生鲜灯”的风险，建议商户强化诚信经营意识。随
后，针对县域内“生鲜灯”被滥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扶沟县检察
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目前，相关职能部
门正在积极整改。 文/图：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葛清华 万晓康


